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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理视野下的网络治理机制创新
刘  俊    王华锋 

【摘要】网络社会是基于信息节点而形成的新型社会形态。网络社

会是现实社会的信息化延伸，网络社会矛盾实际上是对现实社会矛

盾的折射。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的这种关系，使得网络治理要借鉴

现实社会治理的具体思维。当下，网络治理要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切

身利益为价值导向，加快网络法治进程，重视舆情疏导，有针对性

地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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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

平不断提升。然而，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各种社会矛盾相互交织、错综复杂，尤其随着互联网技

术的发展，网络社会矛盾开始逐渐向现实社会蔓延，对

社会治理提出挑战。实际上，网络社会矛盾是对现实社

会矛盾的折射，因此网络社会治理需要从现实社会治理

入手，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网络治理需要立足于现实社会治理

网络社会是基于信息节点而形成的新型社会形态。

在网络社会中，信息成为关键性因素，一切社会关系将

围绕信息展开，虚拟化程度较高。网络社会的虚拟性使

得网络社会成员可以突破现实身份的束缚自由地表达意

见、参与网络社会交往。在现实社会中，社会主体只有

获得与之对应的社会身份才能有效地开展社会活动，而

网络社会则在很大程度上剥离了身份标签对交往活动的

影响。

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信息化延伸。尽管网络通信

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现实社会的传播模式以及社会化生产

的组织方式，逐步提高了物质财富的虚拟化程度，但网

络社会所流通的信息化财富依然要以物质财富为基础，

网络生产本身并不能脱离现实生产而单独存在。此外，

网络身份束缚的解除也并未改变交往主体的现实身份，

交往主体依然是现实生活中的人。在社交媒体中，虚拟

账号所发布的信息与言论实际上是由现实中的自然人发

布的。

网络社会矛盾实际上是对现实社会矛盾的折射。网

络通信技术的普及，使得广大网民拥有了强有力的“麦

克风”，舆论生成与传播机制发生了很大的改变，网络舆

情疏导面临着更为艰巨的挑战。多元要素使得网络社会

矛盾愈发尖锐，也更容易演化为网络负面事件与网络暴

力。然而，网络社会矛盾的根源并非存在于网络社会。

网络媒体平台作为一个高效的传播媒介，能够有效折射

现实社会矛盾，网络社会矛盾实际上源自民众对于现实

社会的不满。比如，网络舆情热点往往与国计民生密切

相关，凸显出民众的焦虑情绪与切身需求。由此可见，

网络社会治理必须要杜绝纯粹线上治理这种治标不治本

的方式，要打造线上线下联动的多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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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社会治理为网络治理提供思维借鉴

网络社会作为现实社会的延展，其治理也必然遵循

现实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

一是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作为治理的基本价值导

向。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的政党，代表着

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期以来，保障人民

群众的根本利益已经成为党领导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导

向。在现实社会治理中，经济发展、三农、就业等与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一直都是关注焦点。社

会治理的核心任务就是解决这些问题，逐步提高人民群

众的生活质量。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为人

民群众提供了更为便捷的服务，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幸福

感 ；但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等问题也日益凸显，阻碍了

社会的健康发展，损害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网络社

会治理必须要清除这些毒瘤，捍卫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是加快网络法治进程。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

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治理

实际上就是对人的治理。在一个缺乏制度约束的环境中，

人类无序的利益博弈势必会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与失衡。

在人类的不断探索实践中，法治逐渐成为维护社会和谐

稳定的利器。尤其是近代以来，伴随商品经济的快速发

展，社会矛盾变得越来越复杂，要想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就必须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自新中国成立以

来，我们党始终坚持依法治国，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社会治理

法治化水平大幅提升，社会矛盾得以有效缓解。相较于

现实社会治理而言，虚拟性的网络社会则充斥着各色各

样的负面、虚假信息。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网络社会

秩序面临着较大的失衡风险。为此，必须要加大网络社

会法治力度，严格规范网络社会秩序，维护网络社会和谐。

三是强化舆情疏导，构建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社

会舆情反映人民群众的实际诉求，是社会治理的“风向

标”。在正确道德价值的指引下，社会舆情的发展有助于

引导公众形成正确的社会道德行为，促进社会和谐，为

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然而，在全面深化改革

的宏观背景下，外来思潮与西方文化开始逐步渗透，并

成为负面舆论的催化剂。社会舆情的价值导向容易被不

良社会思潮影响，在网络社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网络

社会中的信息传递更为高效，因此“翻车”事件更容易

发生，其价值导向也更容易被扭曲。此外，在虚拟的网

络社会中，网民具有一种肆意表达的原始冲动，在“螺

旋效应”的催动下，负面舆情容易掩盖真实情况与正面

信息，进一步恶化网络生态。

立足实际，多措并举，加大网络治理力度

随着 5G、人工智能等现代化信息技术的普及，现实

社会的虚拟化发展已经成为重要趋势，网络治理已经成

为新时代发展必须要跨越的一道沟坎。借鉴我们党在长

期执政中积累的社会治理经验，网络治理必须要立足实

际，多措并举。

完善网络立法工作，巩固网络法治基础。一要厘清

网络行为的法律责任。事实上，作为现实社会的延伸，

网络社会中的行为理应具备与现实行为相对应的法律责

任。然而，现行法律法规大多基于现实社会场景，无法

直接移植到网络情境中。为此，应加大对网络治理法理

逻辑的研究，探索构建网络治理部门法的具体方法，将

虚拟网络行为与真实的社会身份联系起来，并赋予虚拟

网络行为与真实社会行为相一致的法律地位，进而为具

体立法提供法理基础。二要强调网络信息安全立法。信

息传播链是网络社会的核心构成要素，信息技术违法侵

权是网络违法犯罪的主要手段。网络信息安全立法是遏

制网络违法犯罪的重要手段。为此，应加大网络违法的

惩治力度，明确网络违法行为的具体标准与类型。三要

强调网络平台的法律责任，落实网络法治建设责任。网

络平台通过服务受众获取网络流量并实现盈利，其对自

身环境建设担负着相应的责任。然而，在既有的法律体

系下，网络平台的权利与责任并不对等，网络平台的社

会责任未得到有效落实。为此，应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监

管与治理，以法律手段倒逼平台履行相应职责，提升网

络治理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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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网络执法。一要基于网络社会的特征、属性，

规范网络执法流程，实现从执法实体公正到实体与程序

并重的转变。在现实社会中，由于时空限制，程序执法

被弱化，执法公正性难以得到有效保障，而网络社会为

规范执法提供了一个合适的空间环境。为此，应围绕网

络治理的现实需求完善执法程序，提升执法公正性。二

要加强多部门联动执法，形成执法合力。由于网络信息

传播具有高效性，网络执法进入“读秒”时代，提升执

法效率至关重要，而跨部门协同执法有助于提升网络执

法效率。为此，应联合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文化、

市场监督等各职能部门，打造联合执法工作组，及时开

展网络执法工作，提升网络治理有效性。三要畅通网络

执法监督检举渠道。网络社会存在的问题较为多元化，

完全依赖于执法部门难以实现有效监管。为此，应开通

面向全体网民的监管渠道，实现严格执法监管。

探索网络道德建设新场域。网络治理要以道德约束

为最高目标，这样既能有效净化网络社会空间，又能有

效降低网络法治建设成本。一要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塑造积极向上的网络道德生态环境。应对

外来文化、不良社会思潮等保持警惕，弱化其对网民尤

其是青少年网民思想的侵蚀力度，营造天朗气清的网络

空间，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网络传播奠定基础。二

要强化网络内容建设，转变“流量为王”的网络价值思维。

在网络社会发展的初期，依赖于流量，网络平台、传播

者获得了一定的福利，这也促使流量成为网络社会中至

关重要的发展资源。然而，“流量为王”的思维方式催生

了大量的劣质网络文化，对网络道德产生了严重的负面

影响。为此，要引导网络建设回归于内容，提升网络文

化质量，为网络道德注入更丰富的文化营养。三要加大

网络道德宣传力度，提升网民道德意识。应在网络社会

中树立正确的道德榜样、道德标杆，号召广大网民遵守

网络道德公约，维护网络道德环境。

重视网络舆情疏导。网络社会治理必须要把舆情疏

导放在首要位置，找准群众诉求表达与利益获取之间的

平衡点。一要强化主流媒体职能，尽早开展舆情疏导工作。

网络舆情发酵往往遵循“螺旋效应”的基本规则，这就

意味着必须要在舆情生成的初期就尽快干预。为此，各

类党媒、政务媒体应重视舆情疏导工作，前期及时介入，

提升舆情治理的有效性。二要强化网络民主政治建设，

提升公众政治生活参与度，加强对网络负面舆情的治理。

网络负面舆情大多与贪腐、权力滥用等问题相关，在很

大程度上凸显了人民群众对公权力合理合法使用的质疑。

为此，应逐步强化网络民主政治建设，彻底斩断网络负

面舆情的根源。三要严厉打击炒作、散播谣言等恶意行为。

在多方利益博弈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会对负面舆情推

波助澜，以获得超额利润。对于此类行为，必须要严厉

打击、严格治理。  

（作者分别为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大连海事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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